
南 阳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
豫 1330 环责改字〔2024〕13 号

桐柏鸿蚨祥仓储贸易有限公司加油站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13300904121042

地址：桐柏县安棚镇雷沟村新安路与碱都大道南交叉口

负责人：赵丽  

我局于 2024 年 7 月 11 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单

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
2024 年 6 月 17 日南阳市生态环境局桐柏分局执法人员对你

单位加油站项目进行现场检查时，加油站正在营业，执法人员

使用 PID 气体检测仪对你单位 1#加油机预留三通检测口进行检

测时发现数据有超标嫌疑，我分局立即委托第三方公司河南昆

翔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你单位油气回收系统进行监督性检

测，检测内容：按照《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20952-2020）的要求，检测项目确定为：油气回收系统的

密闭性、液阻、气液比和油气泄漏浓度，无组织废气非甲烷总

烃。2024 年 6 月 20 日第三方检测公司河南昆翔检测科技有限公

司 对 你 单 位 油 气 回 收 系 统 进 行 监 督 性 检 测 的 报 告

（HNKX20240656)检测结果显示：密闭性、气液比检测结果不

符合《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20952-2020）中相关

限值要求“检测项目：密闭性 5min 最小剩余压力限值：477

（Pa），检测结果为：1min 之后的压力：492（Pa），2min 之



后的压力：483（Pa），3min 之后的压力：477（Pa）4min 之后

的压力：472（Pa），5min 之后的压力：465（Pa）；检测项目：

气液比限值范围 1.0≤气液比≤1.2，检测结果为：加油枪编号：

1#，加油枪品牌和型号：PRM,加油体态（L）：15.71，加油时

间（s）：24.68，实际加油流量（L/min）：38.19，气体流量计

最初读数（L）：0,气体流量计最终读数（L）:22.89，回收油气

体积（L）：22.89，气液比：1.46，是否达标：否。”根据检测

报告显示：你单位加油站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并正常使用

油气回收装置。

以上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《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

放标准》摘录;监测报告、送达回证及送达照片;现场检查（勘察）

笔录;调查询问笔录;营业执照复印件；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;授权

委托书;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;现场勘察示意图及现场照片;排

污许可证;监督性检查抽测现场检查表。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四

十七条第二款“储油储气库、加油加气站、原油成品油码头、

原油成品油运输船舶和油罐车、气罐车等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

规定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并保持正常使用。”的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

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

法行为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零八条第

四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

罚款；拒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产整治：（四）储油储气库、加油

加气站和油罐车、气罐车等，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并正常

使用油气回收装置的；”的规定，现责令你单位:



立即改正违法行为。@correctImmediately

改正内容和要求如下： 1、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；2、立即恢

复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，并检测达标。                 

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，如你单位

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，我局将依法处理。

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

内向南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

起六个月内向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如你单位

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 南阳市生态环境局（@）

 2024 年 7 月 17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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